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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（營建

署）

聯絡人：李永秀

聯絡電話：02-87712703

電子郵件：R91521228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桃園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6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建管字第102080629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為加強推廣「綠建築電子化評估系統」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強化建築節約能源、減少二氧化碳之排放，並為落實10

1年內政部施政亮點「建設永續家園推動節能環境，應朝

向全面推動綠建築設計」，本部業已陸續修正訂定建築技

術規則綠建築基準專章及相關設計技術規範；又為協助建

築師進行綠建築計算作業，簡化作業程序與時間，並有效

正確地統計與檢驗綠建築之施行成效，本部營建署自98年

起邀集本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會部分委員、建築師公會及

專業資訊廠商組成「建立綠建築電子化評估系統與資訊平

台專業小組」，經多次規劃、檢討及測試完成「綠建築電

子化評估系統」，並已設置於本部營建署網站（網址如下

：http://cpabm.cpami.gov.tw/greenBuild/），即日起正

式上線免費供大眾下載使用。

二、為推廣旨揭電子化評估系統，以提升推動綠建築設計成效

，該系統檢核合格輸出之報表，經建築師簽證後，得為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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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基準專章及相關設計技術規範之簽

證證明文件，並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管建築機關

及經本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加強推廣「綠建築電子

化評估系統」，並請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轉知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建築師公會及其會員下載運作。

正本：5 直轄市政府、臺灣15 縣（市）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經濟

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、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、本部營建署所

屬機關（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除外）、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行政院國家

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永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練召集人福星、楊委員逸詠、許委員宗熙、張委員矩墉

、蘇委員毓德、劉委員東文、陳委員俊芳、蔡委員靜慧、王委員瑞民、趙委員世

榮、陳委員旭彥、本部營建署資訊室、建築管理組 2013-06-14
15:12:19


